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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 
 
 

济医保发〔2025〕20号 

 

 

关于调整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

筹资标准的通知 
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，市医疗

保险事业中心，市医疗保险基金稽核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保持我市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基金收支平衡，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对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筹资标准调整如下： 

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基金由职工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和参

保职工个人共同承担。职工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按照本年度职工基

本医保统筹基金总收入5.2%的标准划转。在职职工（含建立个人

账户的灵活就业人员）个人每月缴纳10元，由个人账户代扣；不

建立个人账户的灵活就业人员，按照每人每月10元的标准缴纳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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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人员个人承担部分，按照每人每月10元的标准，由职工基本

医保统筹基金按月划转。 

本通知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,以往政策与本通知规定

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如上级调整相关政策，按新调整后的

政策执行。 

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   济南市财政局   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1月 4日   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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